
國立東華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 

交通安全暨車輛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00年 04月 28日 

                                                               地點：行政大樓總務處 109 

                                                                     招標室                

                                                                 

                                                                      

一、主席致詞 

二、上次決議辦理情形 
1. 校園內增設「行人優先」標誌，以及中正路（志光街）入口增設「東華大學後門」標誌。 

辦理情形：工學院與理學院路口增設行人斑馬線，已簽辦但尚未核批；100年2月11日與

壽豐鄉公所承辦人員及志學村村長共同會勘，建議改設於中山路及中正路口處

，經至該路口實地勘查，該路口已有設置本校指示標誌。 

2. 本校汽機車識別證擬提高收費。（上次會議緩議，納入本次會議議題討論） 

3. 殘障車輛識別證優惠。 

    辦理情形：有效期限內依照殘障福利法之規定，給予不收費用之優惠。 

4. 為考量違規人員申訴管道，擬建立申訴表格並建置於總務處網頁，以提供學生下載使用。 

辦理情形：已於 99年 12月 23日將違規人員申訴表格建置於總務處網頁，提供違規人員

下載使用。 

5. 工學院外環道停車棚部分時段車位不足，應再增設停車棚。 

          辦理情形：本校已針對學生六期宿舍之停車場做全面通盤思考之後，再行研議。 

6. 建議學校腳踏車證發放時，應將車架號碼一併登錄管制，另舊型腳踏車或學校拍賣

之腳踏車亦應烙印，以利爾後買賣或遺失查證。 

辦理情形：辦理中。 

決議：申請採購鋼質打印器具，請學生會派員代為打印。 

7. 新購買之腳踏車應請廠商提供車前燈及車尾燈，以保障學生夜間行車安全。 

辦理情形：總務處福利委員會已協請廠商配合辦理。 

決議：請福利委員會於新學年開始前與廠商協調安裝，於本學期結束前

，請學務處加強宣導，駐警隊夜間執行巡邏勤務時，暫時以予勸

導，俟勸導期過後實施取締作業。 

8. 學校大門大學路北上往花蓮方向（靠近園藝班外側）路面凹陷，另志學門往中正路

入口處人行道凸出，及志學門左轉外環道往水尾甲方向路面有坑洞及碎石，建議相

關單位儘速改善，確保師生行車安全。 

   辦理情形：1.經鄉公所相關人員勘查現場後表示，無行車安全之虞。 

             2.生輔組將於五月份第二次會同相關單位現場實地勘查。 

             3.路面坑洞及碎石已修補。 

9. 交通標誌之修正。校內有多項工程正在進行，難免有改道或修正之必要，以符合目

前校內交通之需求。 

辦理情形：校內各新建教學大樓工程，因工程車輛行車路與學生上課路

線重覆，如改道或修正，則造成學生反彈，如有大型車輛進

出（如灌漿工作），營繕組會以公告方式告知。 

10. 交通車停靠站之修正。校內交通車因負交通二校區之責，班次較多。但停靠站的位

置不適宜且站牌標示不清，需要改善。 

辦理情形：校內停靠點目前於多容館、文學院、原民院皆已設置站牌並附路線時



間表，行政大樓、圖書館亦於佈告欄張貼路線時間表；美崙校區部份

僅有五守樓停靠點，該處亦設有站牌及路線時間表。 

11. 腳踏車道之設立與改善。 

辦理情形：已請營繕組辦理中。 

12. 車輛入出證之發放程序改善。 

辦理情形：目前識別證發放程序尚順利，俟完成併校後，檢討改善。 

三、提案討論 
      【第 1 案】本校汽機車識別證擬提高收費。（總務處提案） 

           說明：汽機車收費標準已10年未調整，基於使用者付費及公平比例原則，應提高收費，汽

車500元、機車100元。（99年車輛管理費收支明細如附件一），另99年工學院外

環道新建機車停車場，新建工程費用為92萬元，六期宿舍停車場新建費用約為4000

萬元，新建各教學大樓周邊自行車停車架，合計採購費用概估約為 350 萬元，及其

他如水電費用、維修費用等，均屬支出之一部份，因此建議提高收費。 

           決議：緩議。 

 

      【第 2 案】變更無主自行車拍賣程序。（總務處提案） 

說明：一、原拍賣程序如下 

1.參加人員：本校教職員工生（請攜帶證明文件），每人標購數量不限

。 

  2.違規車輛臨時保管場於拍賣日下午 13時開放，供意者進場挑選後，自

行牽出屬意車輛編號，逐輛競價。 

              3.拍賣車每輛由挑選者自訂底價（最低 100元），逐次加價，每次加價至

少 50元，由出價最高者獲得購買權。 

4.具有購買權人憑拍賣執行單位所開立之三聯式單據，現場繳款後，持

收據按編號當場領車，單據開立後，不得任意放棄購買權。 

5.所有拍賣車輛限於當日 16時 10分前繳款完成領車程序，執行單位不

負保管責任。 

6.自行車如需在校內使用者，請於現場或至行政大樓收發室申請自行車

識別證。 
7.本規則未定事宜由會辦人員現場共同研議後訂之。 

              二、現行拍賣程序如下 

1.參加人員：限本校教職員工生（請攜帶證明文件），每人標購數量限

1輛。 

2.違規車輛臨時保管場於拍賣日下午 13：30 時開始，當日禁止人員進

入挑選，由本校委託之車商先行完成篩選車況較佳之車輛，並逐輛

訂定拍賣底價及車輛編號後，再逐輛競價。 

3.第一階段拍賣 A區車況較佳之車輛，由底價逐次加價，每次加價至少

50 元，由出價最高者獲得購買權，第二階段 B區剩餘車況不佳之車

輛，有意者進場挑選後，自行牽出屬意車輛，每輛均以底價 100 元

之價格售出，就不予以喊價。 

4.具有購買權人憑拍賣執行單位所開立之三聯式單據，現場繳款後，持

收據按編號當場領車，單據開立後，不得任意放棄購買權。 

5.所有拍賣車輛限於當日 16時 10分前繳款完成領車程序，執行單位不

負保管責任。 



6.自行車如需在校內使用者，請於現場或至總務處事務組申請自行車識

別證。 

7.本程序未定事宜由相關單位共同討論研議後訂之。 

          三、經觀察更改拍賣程序後，學生參與意願降低，並需額外支付廠商費用（篩選鑑

價分類整理）及拍賣數量減少（如附件二），為此建議恢復原來拍賣方式。 

           決議：現場委員人數過半數，進行舉手投票表決後，同意恢復原拍賣程序。 

 

【第 3 案】本校六期宿舍工程完成後，吳全道（工學院至原民院路段）是否仍維持全天開放通

行。（總務處提案） 

           說明：1、六期宿舍區尚未動工前，僅開放外環道路供學生騎乘機車通行，但因該區域地屬

徧遠，且夜間照明不足，為考量學生夜間行駛安全問題，則改每日晚上九時起至

翌日上午六時止，開放吳全道供學生通行。 

                  2、六期宿舍即將於8月完工，外環道照明不足情形將得到改善，因此六期宿舍完工

後建議開放外環道路，吳全道路則公告禁止通行。 

           決議：六期宿舍區完成後，吳全道路恢復管制，先以公告方式，再行取締。 

 

【第 4 案】學人宿舍居南邨（幼稚園前）違規停車取締。（陳毅峰委員提案） 

           說明：因宿舍管理委員會已停止運作，違規停車情形日趨嚴重，影響其他住 

           戶行車通行不便，是否可請駐衛警察隊取締。 

     決議：先將該區地面標線後，以公告宣導半個月，再執行取締。 

 

【第 5 案】正門後方外環道與行政大樓道路路口增加照明設備（如附件三）。（總務處提案） 

說明：該路口夜間因照明設備亮度不足，進出正門時，於轉彎處會與人行步道擦碰，致

學生騎乘機車摔車受傷，汽車駕駛開上人行步道，等事故，建議營繕組評估該路

段照明是否足夠，以維學生安全。 

決議：請營繕組評估，如有需要，增設照明設備，以維夜間行車安全。 

 

【第 6 案】正門大學路口交通號誌使用及時間設定。（學務處提案） 

說明：因大學路行車速度過快，為顧及本校教職員生行車安全，建議發函相關單位，將

該號誌使用時間訂為0700時至0900時止，1100時至1400時止及1600時至1900

時止。 

決議：請學務處於道安會報時，提出建議將本校側門與大學路路口交通號誌設定時間開

啟使用。 

      相關教職員生行車安全，建議學務處優先發函相關單位處理，於召開車管會時提出

說明。 

 

三、臨時動議 
（一） 

四、散會 


